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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投资风险特别公告（第三次）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秦港股份

”、“

发行人

”

或

“

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

５５

，

８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

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７

］

１０９７

号文核准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

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行

”）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

。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为中国国

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金公司

”

或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工作已经完成

，

拟定的发行价格为

２．３４

元

／

股

，

对应的

２０１６

年摊薄

后市盈率为

４９．６２

倍

（

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２０１６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低于同行业可比上

市公司

２０１６

年平均静态市盈率

，

但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

“

水上运输业

”（

Ｇ５５

）

最近

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

３０．８６

倍

，

存在未来发行人估值水平向行业平均市盈率回归

，

股价下

跌给新股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

根据

《

关于加强新股发行监管的措施

》（

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１４

］

４

号

）

等相关规定

，

发行人和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在网上申购前三周内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

《

证券日报

》

连续发布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

公告的时间分别为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３

日

、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０

日和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７

日

，

后续发行时间安排将会递延

，

提请投资者关注

。

原定于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４

日进行的网上

、

网下申购将推迟至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４

日

，

并推迟刊登发

行公告

。

原定于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３

日举行的网上路演推迟至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３

日

。

发行人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特别提请投资者关注以下内容

：

（

一

）

中国证监会

、

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

，

均不表明其对发

行人股票的投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

属虚假不实陈述

。

（

二

）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

、

网上网下申购

、

缴款

、

发行中止等环节发生重大变化

，

敬请

投资者重点关注

，

主要变化如下

：

１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根据初步询价结果

，

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

、

可比公司

估值水平

、

市场情况

、

Ｈ

股价格水平

、

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

价格为

２．３４

元

／

股

，

网下发行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

投资者请按此价格在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４

日

（

Ｔ

日

）

进行网上和网下申购

，

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

资金

。

本次网下发行申购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４

日

（

Ｔ

日

），

其中

，

网下申购时间为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网上申购时间为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２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根据初步询价结果

，

按照申购价格从高到低进行排序

并计算出每个价格上所对应的累计拟申购总量后

，

剔除拟申购总量中报价最高的部分

，

剔

除部分不低于所有网下投资者拟申购总量的

１０％

。

如被剔除部分的最低价格所对应的累计

拟申购总量大于拟剔除数量时

，

该档价格的申购将按照拟申购数量由少至多依次剔除

，

若

申购价格和拟申购数量相同的则按照申报时间由晚至早的顺序依次剔除

（

申报时间以在

上交所网下申购平台中的记录为准

），

直至满足拟剔除数量的要求

。

当最高申购价格与确

定的发行价格相同时

，

对该价格的申购可不再剔除

，

剔除比例可低于

１０％

。

剔除部分不得参

与网下申购

。

３

、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

，

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

４

、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

《

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

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于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８

日

（

Ｔ＋２

日

）

１６

：

００

前

，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

，

及时足额缴纳新

股认购资金

。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

应根据

《

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８

日

（

Ｔ＋２

日

）

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

金

，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包销

。

５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

，

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

露

。

６

、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申购款的

，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

协会备案

。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

６

个月内不

得参与新股申购

。

（

三

）

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

，

须认真阅读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４

日刊登于

《

中国证券报

》、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

《

证券日报

》

上的

《

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招股意向书摘要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

以下简称

“

上交所

”）

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的招股意

向书全文

，

特别是其中的

“

重大事项提示

”

及

“

风险因素

”

章节

，

充分了解发行人的各项风险

因素

，

自行判断其经营状况及投资价值

，

并审慎做出投资决策

。

发行人受到政治

、

经济

、

行

业及经营管理水平的影响

，

经营状况可能会发生变化

，

由此可能导致的投资风险应由投资

者自行承担

。

（

四

）

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

自本次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

之日起开始流通

。

请投资者务必注意由于上市首日股票流通量增加导致的投资风险

。

本次发行前的股份有限售期

，

有关限售承诺及限售期安排详见招股说明书

。

上述股份

限售安排系相关股东基于公司治理需要及经营管理的稳定性

，

根据相关法律

、

法规做出的

自愿承诺

。

（

五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根据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的剩余报价及申购情况

，

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

、

可比公司估值水平

、

市场情况

、

Ｈ

股价格水平

、

募集资金需求及承

销风险等因素

，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３４

元

／

股

，

此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

１

、

４９．６２

倍

（

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２０１６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２

、

４４．６６

倍

（

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２０１６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

（

六

）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３４

元

／

股

，

请投资者根据以下情况判断本次发行定价的合理性

。

根据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

发行人属于水上运输业

（

Ｇ５５

），

截止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１

日

（

Ｔ－３

日

）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水上运输业

（

Ｇ５５

）

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

率

３０．８６

倍

。

发行人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国

“

西煤东运

”、“

北煤南运

”

能源运输大通道的主

枢纽港和目前全球最大的公众煤炭码头

，

为客户提供高度一体化的综合港口服务

。

从细分

行业来看

，

发行人与唐山港

、

天津港

、

锦州港和营口港

４

家上市公司业务具有一定相似度

。

以

２０１６

年期末股本摊薄每股收益及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１

日

（

Ｔ－３

日

）

前

２０

个交易日

（

含当日

）

的

均价计算

，

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如下

。

可比公司

２０１６

年静态市盈率均值为

５７．１６

倍

。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Ｔ－３

日前

２０

个交易

日均价

（

含当日

）

（

元

／

股

）

每股收益

（

２０１６

年

）（

元

／

股

）

２０１６

年静态市盈

率

６０１０００．ＳＨ

唐山港

５．４０ ０．３３ １６．３６

６００７１７．ＳＨ

天津港

１２．９３ ０．７５ １７．２４

６００１９０．ＳＨ

锦州港

４．５２ ０．０３ １５０．６７

６００３１７．ＳＨ

营口港

３．５５ ０．０８ ４４．３８

平均值

５７．１６

数据来源

：

Ｗｉｎｄ

资讯

，

数据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１

日

发行人为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

（

股票简称

“

秦港股份

”，

股票代码

“

３３６９．ＨＫ

”）。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１

日

（

Ｔ－３

日

），

发行人

Ｈ

股

“

秦港股份

”

的收盘价

、

前

５

个交易日

、

前

１０

个交易日

、

前

２０

个交易日

、

前

３０

个交易日均价折合人民币分别为

２．３０

元

／

股

、

２．３１

元

／

股

、

２．３４

元

／

股

、

２．３１

元

／

股和

２．２５

元

／

股

。

综合考虑上述因素

，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３４

元

／

股

，

对应的

２０１６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摊

薄后市盈率为

４９．６２

倍

，

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２０１６

年平均静态市盈率

，

但高于中证指数

有限公司发布的水上运输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

３０．８６

倍

，

存在未来发行人估值水

平向行业平均市盈率回归

，

股价下跌给新股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

承销商

）

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

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

，

理性投资

。

（

七

）

提请投资者关注发行价格与网下投资者报价之间存在的差异

，

网下投资者报价

情况详见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３

日刊登于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以

及上交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的

《

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初步询价结

果及推迟发行公告

》。

（

八

）

本次发行定价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

，

在初步询价阶段由网下投资者基于真实认

购意愿报价

，

发行人与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根据初步询价结果

，

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

、

可

比公司估值水平

、

市场情况

、

Ｈ

股价格水平

、

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

协商确定本

次发行价格

。

任何投资者如参与申购

，

均视为其已接受该发行价格

；

如对发行定价方法和

发行价格有任何异议

，

建议不参与本次发行

。

（

九

）

本次发行有可能存在上市后跌破发行价的风险

。

投资者应当充分关注定价市场

化蕴含的风险因素

，

知晓股票上市后可能跌破发行价

，

切实提高风险意识

，

强化价值投资

理念

，

避免盲目炒作

，

监管机构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均无法保证股票上市后不会

跌破发行价格

。

（

十

）

按本次发行价格

２．３４

元

／

股

，

发行数量

５５

，

８００

万股计算

，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３０

，

５７２．００

万元

，

扣除预计发行费用

６

，

５１２．７７

万元后

，

预计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２４

，

０５９．２３

万元

，

不超过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拟使用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额

１２４

，

０５９．２３

万元

。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增加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

、

经营管理

和风险控制能力

、

财务状况

、

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

（

十一

）

本次发行申购

，

任一投资者只能选择网下或者网上一种方式进行申购

，

所有参

与本次网下询价

、

申购

、

配售的投资者均不得再参与网上申购

。

单个投资者只能使用一个

合格账户进行申购

，

任何与上述规定相违背的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

（

十二

）

本次发行结束后

，

需经上交所批准后

，

方能在上交所公开挂牌交易

。

如果未能

获得批准

，

本次发行股份将无法上市

，

发行人会按照发行价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返还

给参与申购的投资者

。

（

十三

）

请投资者关注风险

，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

，

发行人及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协商采

取中止发行措施

：

１

、

若网上申购不足

，

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后

，

网下投资者未能足额申购的

；

２

、

网下申购后

，

网下实际申购总量未达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

３

、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

４

、

发生其他特殊情况

，

发行人与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可协商决定中止发行

；

５

、

证监会对发行承销过程实施事中事后监管

，

发现涉嫌违法违规或者存在异常情形

，

责令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暂停或中止发行

。

出现上述情况时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中止发行

，

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

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

中止发行后

，

在本次发行核准文件有效期内

，

经向中国证监会备案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可择机重启发行

。

（

十四

）

发行人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

：

投资者应坚持价值投资理念

参与本次发行申购

，

我们希望认可发行人的投资价值并希望分享发行人的成长成果的投

资者参与申购

。

本投资风险特别公告并不保证揭示本次发行的全部投资风险

，

提示和建议

投资者充分深入地了解证券市场的特点及蕴含的各项风险

，

理性评估自身风险承受能力

，

根据自身经济实力

、

投资经验

、

风险和心理承受能力独立做出是否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决

定

。

发行人：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７

日

深圳市智动力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率公告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市智动力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动力”、“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

，

１３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

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７

］

１２４１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

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协商

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３

，

１３０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９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０．７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３０

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３９．３０％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９．３９

元

／

股。

智动力于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６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发行“智动力”股票

１

，

２３０

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８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深圳市智动力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８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

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

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深圳市智动力精密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

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８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２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７０％

时，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３

、网下获配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

约责任，主承销商将公告披露违约情况，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

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

情形时，

６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

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３

，

１９１

，

４５３

户，有效申购

股数为

１００

，

１７８

，

９９７

，

０００

股， 配号总数为

２００

，

３５７

，

９９４

个， 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２００３５７９９４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深圳市智动力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８

，

１４４．６３

倍， 高于

１５０

倍，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５０．７０％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１３

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８１７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９０％

。回拨后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２８１１９６６６６％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３

，

５５６．２３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７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

西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８

日（

Ｔ＋２

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深圳市智动力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７

日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４

，

０００

万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

２０１７

］

１１６８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华扬联众”，股票代码为“

６０３８２５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

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 经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市场

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

行价格为

１４．６７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４

，

０００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４０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

；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６０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

４０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

，

６０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

９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５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

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３５

，

８９９

，

９９１

股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５２６

，

６５２

，

８６７．９７

元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

１００

，

００９

股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１

，

４６７

，

１３２．０３

元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３

，

９９８

，

５６６

股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５８

，

６５８

，

９６３．２２

元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

１

，

４３４

股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２１

，

０３６．７８

元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缴款及未足额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 配售对象

初步获配

股数

（

股

）

应缴款金额

（

元

）

实际缴款金

额

（

元

）

放弃认购

股数

（

股

）

１

吴柳卿 吴柳卿

３５８ ５，２５１．８６ ０．００ ３５８

２

王美娟 王美娟

３５８ ５，２５１．８６ ０．００ ３５８

３

陈树明 陈树明

３５８ ５，２５１．８６ ０．００ ３５８

４

张琳 张琳

３５８ ５，２５１．８６ ０．００ ３５８

５

杨德香 杨德香

３５８ ５，２５１．８６ ５，２５１．６８ １

６

祝佩春 祝佩春

３５８ ５，２５１．８６ ５，２５１．８０ １

合计

２，１４８ ３１，５１１．１６ １０，５０３．４８ １，４３４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１０１

，

４４３

股，包销金额为

１

，

４８８

，

１６８．８１

元，包销比例为

０．２５３６％

。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７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

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

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７３８５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7

月

27

日

江苏南方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南方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南卫股份”）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

２

，

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７

］

１２４２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

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５００

万股，全部为新股，不安排老股

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

；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

１

，

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０％

。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１．７２

元

／

股。

南卫股份于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６

日 （

Ｔ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南卫股份”

Ａ

股

１

，

０００

万股。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４

，

３２２

，

０２７

户，有效申

购股数为

８６

，

８３２

，

２３３

，

０００

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０．０１１５１６４６％

。 配号总数为

８６

，

８３２

，

２３３

个，号码范围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０

，

０８６

，

８３２

，

２３２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江苏南方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

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８

，

６８３．２２

倍，高于

１５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５０％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

２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２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９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２５９１２０４％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７

日（

Ｔ＋１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８

日（

Ｔ＋２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

号中签结果。

此外，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缴款及中止发行等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

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８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

况、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

格为

１１．７２

元

／

股。

投资者按此价格在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６

日（

Ｔ

日）进行网上和网下申购，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

资金。 本次网下发行申购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６

日（

Ｔ

日），其中，网下申购时间

为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网上申购时间为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２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情况，对所有申报价格按照由高到低、

同一申购价格上按照拟申购数量由低到高、相同数量的按照申报时间由晚到早进行排序，

剔除报价最高部分的配售对象报价，剔除的申购量不低于申购总量的

１０％

。 当最高申报价

格与确定的发行价格相同时，对该价格上的申报不再剔除，剔除比例将不足

１０％

。

３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行新股申购。

４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江苏南方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

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８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

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８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

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５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

披露。

６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

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月内不得参

与新股申购。

发行人：江苏南方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７

日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欲了解以下项目详情，请登陆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或中国产权交易报价网网站www.ma-china.org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北京总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张女士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国际并购业务联系电话：010-51918836任先生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G32017SH1

000233】

上海怡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51%股权 546.40 535.97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经营范围：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工艺礼品的销售，会展服务，票务代理，餐饮

企业管理，物业管理，五金交电、日用百货、建筑材料、金属材料的销售。

273.3469

【TR2017SH1

000063】

2017上海国际十公里精英赛赛事承办权公开招募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7SH1

000231】

东方翌睿（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4.8%股权 193.99 190.27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实业投资。

9.1330

【G32017SH1

000172】

上海未来宽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1581400股（占总股本的20%） 50334.37 38900.47

注册资本：10790.70�万元

经营范围：网络、计算机软硬件、通信、光电子器件、光电子设备、互动媒体技术及应用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及相关产品的生产、销售、系统集成，宽带网络工程及通讯类终端产品的设计、生产、调试、安

装，对外购元器件进行组装和性能测试，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7985.1180

【G32017SH1

000228】

上海贯裕能源科技有限公司42.07%股权 8816.80 481.62

注册资本：13803.31�万元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锂离子电池、燃料电池、动力镍氢电池及其组合产品和相关零配件，销售本公司自产产品

并提供技术服务。

202.6161

【G32017SH1

000227】

襄阳邦乐车桥有限公司31%股权 13667.65 2385.26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

经营范围：设计、制造、加工、销售汽车车桥及汽车配件

739.4306

【G32017SH1

000226】

太平洋制罐（青岛）有限公司35%股权 34350.78 19689.68

注册资本：3360.00�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及销售大缩颈易开罐，及其他包装制品。

6971.9000

【G32017SH1

000225】

太平洋制罐（沈阳）有限公司35%股权 41386.86 21451.71

注册资本：2400.00�万元

经营范围：铝制易开盖两片罐及铝制易开盖制造。

7708.1000

【Z317SH10G

0059-3】

万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债权

注册资本：112985.00�万元

经营范围：化纤、纺织品、热电能力制造、生产、销售；机械加工；建筑安装；仓储服务；工业窑炉设计、施工、安装；

货物、技术进出口。

12888.2600

G32017SH10

00230-0

昆山康佳电子有限公司51%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7SH10

00229-0

无锡惠润药业有限公司100%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7SH10

00224-0

江苏东恒海鑫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及相应债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7SH10

00222-0

北京国泰节水发展股份有限公司1900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19%）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7SH10

00218-0

华润电力（六枝）有限公司51%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7SH10

00215-0

上海海申消防器材厂100%产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7SH10

00214-0

上海药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69.41%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本次公告(2017-136)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17年07月25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17年07

月28日。 信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各账户价格为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

情请查询信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www.citic-prudential.com.cn。 信

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优选全债投资账户（原债券投资账户）

稳健配置投资账户（原增值投资账户）

成长先锋投资账户（原基金投资账户）

现金增利投资账户（原稳健增长投资账户）

平衡增长投资账户

策略成长投资账户

积极成长投资账户

打新立稳投资账户

优势领航投资账户

季季长红利投资账户

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19.67529�

20.79838�

32.28689�

14.13377�

11.23379�

13.98246�

11.40727�

13.78134�

10.03812�

5.88656�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600074� � � � � � � � � � �证券简称：保千里 编号：2017-048

债券代码：145206� � � � � � � � � � �债券简称：16千里01

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公司第二大股东深圳日昇创沅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昇创沅” ）通知：

日昇创沅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限售流通股66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7%）质押给华融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质押期限为一年。 上述股份质押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截止本公告日，日昇创沅持有公司限售流通股339,992,924股，占总股本的13.95%，其中处于质

押状态的股份数为33,999万股，占总股本的13.95%。

特此公告。

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7月26日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变更的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报经深圳银监局核准

（核准文件：深银监复〔2017〕157号），公司董事长由孟扬变更为刘晓勇；

经公司2017年第二次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孟扬变更为刘晓

勇。

相关工商登记变更正在办理中。

特此公告。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2017年7月27日

股票代码：002735� � � � � � � � � �股票简称：王子新材 公告编号：2017-072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7月26日接到控股股

东王进军先生通知，获悉王进军先生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 具体事项公告如

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

（单位：股）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解除

日期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王进军 是 8,500,000 2017-7-25 2020-1-23

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19.59% 融资

合计 8,500,000 19.59%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进军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43,380,000股，均为首发前个人类

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4.23%。 本次质押后，王进军先生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计为

17,000,000股，占其持股总数的39.19%，占公司总股本的21.25%。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7月26日

证券代码：600175� � � �证券简称：美都能源 公告编号：2017-054

债券代码：122408� � � �债券简称：15美都债

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15

美都债”公司债券回售结果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回售代码：100925

●回售简称：美都回售

●回售价格：人民币100元/张（不含利息）

●回售登记期：：2017年7月14日至2017年7月20日（工作日）

●回售申报有效数量：1,006,656手，（1手为10张）

●回售金额：1,006,656,000元（不含利息）

●回售资金发放日：2017年7月27日

根据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发行人” ）2015年7月23日公告

的 《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

书》”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的约定，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于2017年7月13日、2017

年7月14日、2017年7月17日、2017年7月19日披露了《关于“15美都债” 公司债券回售

的公告》、《关于“15美都债” 公司债券票面利率不调整的公告》、《关于“15美都债” 公

司债券回售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关于“15美都债” 公司债券回售的第二次提示性

公告》、《关于“15美都债” 公司债券回售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投资者有权决定在回

售的申报日内选择将持有的“15美都债” 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公司，回售价格为人民币

100元/张（不含利息）。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债券回售申报数据，“15美

都债” 的回售数量为1,006,656手，回售金额为人民币1,006,656,000元（不含利息），

需发放回售资金1,006,656,000元（不含利息）。

2017年7月27日为本次回售申报的资金发放日，本次回售实施完毕后“15美都债”

债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并交易的数量为193,344手（面值193,344,000元）。

特此公告。

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7月27日


